
单位劳务派遣人员购买服务项目工作方案 
 

为保障我市林业管理工作扎实高效开展，确保各项工作任务

有效落实，规范编外人员管理，结合我局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考核岗位及管理方式 

（一）考核岗位：具体考核岗位人数102名，其中管理人员6

名、管理人员（护林长）2名，技术人员14名、技术人员（护林

长）2名、专职护林员71名、专职护林员（护林长）5名、临时聘

用专职护林员2名。 

（二）管理方式：日常工作由市林业局统一管理 

二、考核条件 

（一）人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 

3、爱岗位敬业、遵纪守法、思想品德端正、责任心强、沟

通协调能力好、具有团队精神； 

4、身体健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5、在工作任聘期间，工作表现较差，考核不合格的，不给

予续聘。 

（二）人员退出机制 

1、存在违法行为； 

2、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3、符合服务协议约定的人员终止条件； 



4、不能胜任工作； 

三、考核依据和标准 

以个人所在岗位的职责和文昌市林业局重点公益林专职管

护人员管理办法作为参考依据。 

考核标准按照《海南省重点公益林专职管护人员绩效试行办

法》执行。 

四、招标方式及时间 

（一）招标方式 

由文昌市林业局做为招标人，委托有资质的招标代理公司全

权负责公开招标相关事宜，劳务派遣公司的确定以中标结果为

准。 

（二）劳务派遣公司必须具备的条件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较丰富的劳务派遣等人力资源

服务经验； 

2.具备三证合一《企业营业执照》； 

（三）人员考核必经程序及待遇 

1、由文昌市林业局与中标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

同，两年一签。 

2、人员聘用并签订劳动合同后，享受合同制职工待遇，应

发工资为每人每月 2202元，护林长每人每月岗位补贴 300元，

专职护林员每人每月通讯补贴 100元，并按规定每月缴交养老、

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保险费。 

3、商业保险：为了保障编外人员的合法权益，每人每年购



买 195元的意外责任商业保险。 

4、国家法律和相关规定与合同签订当时发生变化时（如社

保基数或比例、执行政策、派遣人数），双方应协商重新结算价

格和其他相关事项，以实际发生数为准。 

(四）完成考核时间 

2018.8.15日前完成所有考核以及岗前培训工作。  

 

 

 

 

 


